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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研究背景及其目的

中國傳統禮俗學之研究，就其犖犖大端言之，或以古代三禮為

主，屬經學經典之研究；或以歷代史志政書為主，屬典章制度之研

究；或以歷代民俗風物為主，屬常民文化之研究。其中論述空間亟

待開拓者，應即宋以來士紳階層所建構之「家禮學」源流。

考「家禮」一詞，首出於《周禮‧春官‧家宗人職》「掌『家

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據鄭《注》，此所謂「家」係

指周代宗法社會特有之「大夫采地」，與後世意涵有別，自不待言。

四史之中，亦僅《史記‧高祖本紀》「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

父子禮」，《史記‧呂太后本紀》「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

上坐，如家人之禮」，《後漢書‧鍾離宋寒列傳》「崇以叔父之尊，

同之家人之禮」等寥寥數語，可略窺端倪。然而揆諸典籍，大約自

六朝以降，昔賢夙儒所撰家禮、家儀、家範、家訓、家誡、家則、

家規日漸夥矣。其中家儀、家禮之書，乃偏重禮儀節文之設，以士

庶人家日用常行冠、婚、喪、祭諸禮為主要關目，其立禮之精神特

點則在參酌時宜、便於俗眾、易於遵行，與三禮所載古禮之莊嚴典

重頗相異趣。歷代史志中，「楊炯《家禮》十卷」首見於《新唐書‧

藝文志二》乙部史錄儀注類。降至兩宋，前有司馬光（ 1019∼ 1086）

《書儀》，後有朱熹（ 1130∼ 1200）《家禮》，標誌宋代士庶通禮之

成熟。元明以來，地方官紳每刊行講說文公《家禮》，以期化民成

俗；近代方志亦屢言：「冠、昏、喪、祭，悉遵文公《家禮》。」於

是儒生士子在文公《家禮》之示範啟導下，迭撰家禮、家儀、四禮

（冠婚喪祭）諸書。由此可見，宋以後因市民階級興起，民間人家

行禮如儀之需求日殷，「家禮學」（或說四禮學）已然蔚為風潮，成

為禮俗學發展史上一樁顯要課題。

職是之故，本研究計畫擬以文公《家禮》為一承先啟後之主要

參考點，由上而下，探討家禮源流群書之大要，進而考索各書冠、

婚、喪、祭四禮之主要異同，以期鉤勒家禮學自近古至於近代發展

演變之脈絡。按文公《家禮》一書固牽涉真偽之辨，數百年來議論

紛紛，莫衷一是。於今姑置此公案不論，但就《家禮》之實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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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其書不僅對中國近世民間禮俗具有明顯之指導作用，甚且流

播異邦，聲被日、韓，其重要性自毋庸置疑。在本書籠罩之下，明、

清時見踵武之作，往往就文公《家禮》為基礎，斟酌損益，修訂改

編，或加注解，或附辨說，知名者如明丘濬《文公家禮儀節》、清

呂子振《家禮大成》、戴翊清《家禮會通》等；此外又有以「四禮」

為名者，如明呂坤《四禮翼》、清王心敬《四禮寧儉編》等。究竟

朱子以下民間家禮（以四禮為主）之學如何傳承與創變，彼此間之

異同關係如何，乃不容輕忽之學術論題。要之，家禮源流群書若經

董理，其間四禮面目、儀節名物之差異，當隨時反映民間禮俗觀念

與現象之二重演變，值得吾人寄以關注，詳加探討。

二、既有研究概況

禮學浩繁，素稱難治，三禮學既屬經學大宗，漢、宋、乾嘉諸

儒各擅勝場，後人倘非另闢畦徑，實戛戛乎難以為繼矣。國內近有

韓碧琴考校《儀禮》之文本、儀節，周聰俊探討古代之禮器、禮圖，

甘懷真致力中古之禮書、禮典，陳韻措意溫公《書儀》、文公《家

禮》之比較研究，張壽安則以「禮理之爭」為主題，結合社會、思

想、文化各面向，研治近代士夫與禮俗之互動發展，一時著作紛出，

可謂猗與盛哉。惟覽察研摩之餘，深感朱子一家之禮學固廣大精

微，其影響固周流遍布，論者仍多就其理學系統立說，對於其禮學

則罕予關注；以文公《家禮》一書為例，不僅國內傳本恨少，研究

格局亦待開展。茲隨手舉隅如下：

（一）通論

林春梅《宋代家禮家訓的研究》，輔仁中文所碩士論文， 1991

錢穆〈朱子之禮學〉，《朱子新學案》，台北：三民， 1982

高明〈朱子的禮學〉，《輔仁學誌》第 11 期， 1982

林美惠《朱子禮學研究》，高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1986

（二）專論

戴君仁〈書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後〉、〈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與修門
人及修書年歲考〉，《梅園論學集》，台北：台灣開明， 1970

吳萬居〈朱子家禮之考察〉，《宋代三禮學研究》，台北：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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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館， 1999

陳奕麟〈家禮的文本傳統與地方習俗運作：由禮到俗探討中國
婚禮〉，《Late Imperial China》Vol.13，No.2， 1992.12

（三）日人相關論述：

尾形勇〈漢唐間 「家人之禮」    〉，《中國關係論說資
料》第 15 號第 1 分冊上， 1973（昭和 48）

阿部吉雄〈文公家禮 就  〉，《服部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文
集》， 1936（昭和 11）

兼永芳之〈朱文公家禮 一考察〉，《支那學研究》第 21 號，
1958（昭和 33）

熥口勝〈文公家禮 成立     一考察〉，《中國關係論說
資料》第 29 號第 1 分冊下， 1987（昭和 62）

《家禮》之研究由上略見一斑。至於元、明、清各種家禮、四禮之

著作，大體仍乏人注意，亟待有志者從事文本與背景之多方考察。

三、重要參考文獻

（一）書目類

各史藝文志（經籍志）

《通志‧藝文略》、《續通志‧藝文略》、《清通志‧藝文略》

《文獻通考‧經籍考》、《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清文獻通考‧
經籍考》、《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

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叢書子目類編》

清‧朱彝尊《經義考》、清‧翁方綱《經義考補正》

廣文書局《書目叢編、續、三、四、五編》、成文出版社《書
目類編》

（二）禮俗類

《周禮》、《儀禮》、《禮記》及其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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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禮典、政書、會要

宋‧朱熹，《儀禮經傳通解》

《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年譜》

元‧鄭泳，《鄭氏家儀》

明‧丘濬，《文公家禮儀節》

明‧宋纁，《四禮初稿》

明‧呂坤，《四禮疑》

明‧呂坤，《四禮翼》

明‧呂維祺，《四禮約言》

清‧呂子振，《家禮大成》

清‧戴翊清，《家禮會通》

清‧王復禮，《家禮辨定》

清‧王心敬，《四禮寧儉編》

（三）其他

（參前「既有研究情況」）史傳 文集 札記 日記 書信 年
譜 族譜 家譜 方志

四、研究方法步驟及進度

第一階段 家禮源流群書述略

（一）目錄、版本之考察（第 1∼ 2 個月）

查閱各重要書志，搜集家禮源流群書之目錄，了解其書名、卷

數、年代、作者、存佚及版本概況

（二）提要、序跋之匯編（第 2∼ 3 個月）

查閱相關資料，訪求家禮源流群書之提要、序跋

（三）體例、內容之概覽（第 4 個月）

實際勘察現存各書之內容大要，了解其體例、性質、特色，進

而篩選與文公《家禮》同系列之民間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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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書背景之探究（第 5 個月）

考索各書年代、作者、地緣風土等背景

（五）各書流變之舉要（第 6 個月）

藉由各書之前後貫串、彼此對照，以宏觀鳥瞰之方式，撮舉歷

代家禮學之主要流變

第二階段 家禮源流群書考異

（六）文公《家禮》與後續群書之比較研究（第 7∼ 10 個月）

以冠婚喪祭四禮為主，比較文公《家禮》與後續群書制禮、議

禮之不同

（七）資料匯整暨成果編印（第 11∼ 12 個月）

五、預定工作項目

（一）目錄、版本之考察

（二）提要、序跋之匯編

（三）體例、內容之概覽─確實篩選第二階段之樣本

（四）成書背景（如作者傳略、地緣風土）之探究

（五）各書流變之舉要

（六）文公《家禮》與後續群書之比較研究─冠婚喪祭四禮為主

（七）資料匯整暨成果編印

六、預期研究成果

（一）以「家禮」為主題，具體掌握其源流書目，可完成歷代家禮

學基礎研究之前置作業

（二）經溯洄、溯游雙向探討，以文公《家禮》為中介參考點，可

供了解古代禮俗自先秦至有宋下迄明清在民間人家四禮方面之重

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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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家禮源流群書述略

第一節 宋代家禮學著作

一、略論家禮學之發軔與發展

在中國早期的周代宗法封建社會，「國」與「家」本代表不同

的政治層級與單位。而自秦統一天下以後，中央集權，帝王專制，

「國」與「家」的意涵由是產生變化，二者對言，「國」相當於龐

大的政治實體，而「家」只表示小眾的生活單位。職是之故，年代

較早的三禮之書幾不見「家禮」之名 1，換言之，惟當時代變遷，社

會轉進，始可能有「家禮」的生成。按《禮記‧中庸》明云：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
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從古代經義言之，「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2，正表示制禮作樂的合法性必出於王政王

權，非其他人所能率爾操辦。時至後世，隨著地方家族門戶的形成，

平民經濟勢力的抬升，這樣的局面則漸起變化─在官家法典禮制

之外，有志有識之士也可能基於對禮儀的重視及生活行事的需求，

遂以私家立場進行撰作。這類禮書的撰作不同於一般慣見的章句注

解，後者是以「經典詮釋」為主要工作，前者卻以「見用當時」為

最初動機，且必須有一定程度的創造性。

由目錄學源流觀之，按《隋書‧藝文志》所著錄「禮類」群書，

確已包含公、私兩種儀注，前者係由朝廷制作，後者則屬私家撰述。

至於清《四庫全書》另做處理，將兩者分置於「史部‧政書類」及

「經部‧禮類‧雜禮書」3，大體可以看出它們各具不同的地位與屬

                                                
1 《周禮‧春官‧家宗人職》「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此「家」

猶指大夫之家，即其封邑采地，與後世指涉不同。

2 《論語‧季氏》孔子語。

3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四庫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

22 云：「案公私儀注，《隋志》皆附之『禮類』，今以朝廷制作事關國典者，隸『史

部政書類』中；其私家儀注無可附麗，謹彙為『雜禮書』一門，附『禮類』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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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便如此，彼此依然有所交涉，如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所著錄「政和五禮撮要十五卷」、「政和冠昏喪祭禮十五卷」下各云：

（南宋高宗）紹興（ 1131∼ 1162）中，有范其姓者為湖北漕，
取品官士庶冠、昏、喪、祭為一編，刻板學宮。

（光宗）紹熙（ 1190∼ 1194）中，南康黃灝商伯為禮官，請於
《政和五禮》內掇取品官庶人禮，摹印頒之郡縣，從之。其實
即前十五卷書也。 4

這樁事例適說明後世為數眾多的士庶常民，日益附庸風雅，有心行

禮如儀，無論歷來朝廷高層所撰制之禮書（如隋《開皇禮》、唐《貞

觀》、《顯慶》、《開元禮》）是否流於形式，時或議而不決，頒而不

行，民間遵禮行事的意識在地方士紳的引領下卻愈來愈明顯，朱子

《家禮》的出現無疑是時代風潮的一枚鮮活印記。挾著朱學的號召

影響力，《家禮》一書雖幾經「偽書」說的疑雲困擾，明、清以來

依然掀起波瀾，時有各種類型的相關著作，增詳、節略、注解、考

辨、論說、仿作、改編⋯⋯，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聲勢差可匯聚

為一門「中國近代家禮學」。

歷代與「家禮」關係親近的書其實不少，名目也相當紛雜，例

如「家儀」、「家範」、「家訓」、「家戒（誡）」、「家規」、「家令」等，

每由於重點取向略有差異而定其一字之差，但總不外是我國傳統家

庭對內施教子弟的課本。此外像所謂「書儀」之書由來已久，因經

常附有實用的書信應用文格式而為名，實際上既言「書」亦言「儀」，

故為古私家儀注通名。如宋司馬光《書儀》，既收有表奏公文私書

家書式，又有冠、昏、喪、祭諸儀 5，故實質上亦屬家禮之書。因此，

若欲從事所謂「家禮學」研究，就其意涵領域而言，其範圍可能頗

超出一般想像，面對群書，尤其有賴目錄序跋等資料的提示；行有

餘力，則更應直接翻檢其內容大要，始足以確認其屬性。

二、朱子家禮之著作背景及其成績

朱子為一代理學宗師，實則於四部之學均有一流造詣，其禮學

                                                
4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 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5 按《書儀》實際僅見冠儀、昏儀、喪儀而無祭儀，蓋合喪、祭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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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尤經常為世人所置而不論，惟錢穆先生《朱子新學案》嘗以專

章揭櫫朱子之禮學，可謂別具隻眼。

相對於朱子各類著述，其禮類著作確實略顯弱勢，一來數量較

為有限，二來成書未盡精密。如《儀禮經傳通解》雖早有宏規巨製

的構想，終因其心力未逮，只能做到粗具規模的地步。遑論世傳《家

禮》一度糾纏於真偽之辯 6，未必為士子所傾心信從。本文大體採信

《家禮》為朱子中年所作，其後既發生了失而復得的風波，使得朱

子無從多事考校，力求精密，因此嚴格說來，這部書僅屬草成而未

臻完密。執此以探求朱子對於禮的主張看法，有時也只適合目之為

一種過程而非朱子心目中的最後定論。

按朱子《家禮‧自序》敘及本書寫法，乃是「獨究觀古今之籍，

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所謂「究觀古今之籍」，

即上探《儀禮》以窮究古禮之源；近參司馬光（1019∼ 1086）、張子

（1020∼ 1077）及二程（顥 1032∼ 1085、頤 1033∼ 1107）禮說。所

謂「因其大體」，亦即本諸《儀禮》；所謂「少加損益」，亦即參酌

時宜。是書依通禮、冠禮、婚禮、喪禮、祭禮之序釐為五卷，正由

於有家日用之禮，莫重於冠婚喪祭。而明、清後續之作大抵沿承其

規矩，以「家禮」、「四禮」為名者夥，既呈現禮學史上的自然趨勢，

其間實亦不乏朱子《家禮》的影響。

宋紹興（ 1131∼1162）年間，朱子在同安嘗撰〈民臣禮議〉，慨

歎「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矣」，他認為「州縣之間士

                                                
6 《家禮》真偽問題儼然為一樁學術公案。知名者如清王懋竑，字予中，江蘇

寶應人。畢生精研朱子之學，身體力行。因取《文集》、《語類》等書，訂為

《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又著《白田雜著》八卷，於朱

子書考訂尤詳，力主《家禮》為後人依託之書（參《清史列傳‧儒林傳》，清‧

錢林《文獻徵存錄》），學者一時多信從之。

晚近則迭有平反之聲。如清郭嵩燾即云：「竊求王氏之說，徒以朱子之集未語及

《家禮》，因謂《家禮‧序》亦後人依仿《禮範‧跋》為之，則疑有未安者。意

或《家禮》始成遂亡去，不復省錄耳。黃勉齋、李公晦、陳北溪諸賢皆身及朱子

之門，其云是書失而復出，必非虛語。故如勉齋說，其後頗有增損、未及更定，

則可；以為非朱子之書，則不可也。」（〈校訂朱子家禮序〉，《養知書屋文集》

卷 6，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另參陳來〈朱子家禮真偽

考議〉，《北京大學學報》 1989 年第 3 期，收在林慶彰先生編《中國經學史論文

選集》。本文基本上認同《家禮》為朱子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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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

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因而提議：

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錄，號曰《紹
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略》，鋟板模印而頒行之。⋯⋯而民庶所用，
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
則可以永久矣。 7

並輔以講誦教習、庫藏祭器、製頒祭服、撰作禮圖諸事。由此可見，

朱子不僅儼然為一代學宗，尤其注重躬行實踐，拳拳於社會教育事

業，故於士夫民庶之家禮尤熱衷推行。

考「家禮」一詞實為後起，先秦兩漢之書猶未及見，惟《史記》

於〈高祖本紀〉、〈呂太后本紀〉各言及「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

人父子禮」，「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上坐，如家人之禮」，

又《後漢書‧鍾離宋寒列傳》亦嘗言「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

禮」等。所謂「家人禮」與「家禮」雖僅一字之差，其概念卻不盡

相符，因知「家禮」應為漢以後的社會產物。魏晉南北朝時，隨著

地方豪門大族的興起，門第之風日盛，現象反映之一即是時人以

「家」為名、與「家」有關的著作也與日俱增。直至朱子矢志釐編

禮書，《儀禮經傳通解》固晚至暮年始具規模，然其書之結構發想

早已有之，就今存篇目觀之，首以「家禮」五卷，與「邦國禮」、「王

朝禮」、「鄉禮」、「學禮」並列，可窺知朱子本人實具有極鮮明獨立

的「家禮」概念 8，此一概念又來自年少時代的人生經驗，他說：

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
文雖未備，卻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
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 9

年十七八即考訂諸家之禮，實顯露其驚人的夙慧與早熟。然而他對

前人所為家禮之書不盡滿意，與學生對話時有所表示：

                                                
7 《晦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 69 頁 25。

8 朱子固熱衷禮教，另方面亦深明「毋輕議禮」的大義。最為明顯的事例就是，

朱子嘗纂輯〈天子之禮〉，據門生加注云：「如此者數段，先生初欲以入禮書，後

又謂：『若如此，卻是自己著書也。』遂除去不用。」（《晦庵集》卷 69，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9 《語類》卷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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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冠、昏、喪、祭，何書可用？」曰：「只溫公《書儀》略
可行，亦不備。」又曰：「只是《儀禮》。」問：「伊川亦有書？」
曰：「只有些子。」 10。

朱子因而有志撰述，遠紹《儀禮》，近採諸家，在前賢基礎上為民

間家禮整編出更為明確可據的新樣貌。

就形式言，《家禮》設篇基本上依循司馬氏《書儀》，而本文及

附注之編排大體承襲舊籍經傳。至於禮制內容方面，較明顯的創發

則為祠堂、祭田、深衣暨宗法制度等 11。不過《家禮》其書並未臻

完密，一方面引致後人各式續作，另方面則適可做為研討朱子禮學

的切用樣本，正因為它提供了過渡式的剪影，若與後來纂輯而成的

《文集》、《語類》、《大全》等書比對參照，更容易看出朱子本人議

禮、制禮的思考過程。例如〈喪禮〉「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條下，

楊復加註云：

衰適負版三者，惟子于父母用之，旁親不用。《家禮》至大功
始無之，蓋《家禮》乃初年本也；後來先生家所行之禮，旁親
皆無之。當以後來議論之定者為正。

就此而言，《家禮》內容之不足反而深堪玩味，既成為朱學研察的

重要依據，其下亦開出「民間四禮」的新議題、新領域。

於今研治《家禮》，自然宜取善本。就版本言，《家禮》有二系

統，其一為原本《家禮》之系統，其二為明丘濬所輯《家禮儀節》

八卷之系統。原本《家禮》之版刻或已亡佚，間有存世者包括宋代

以來所刊五卷本、十卷本及元刊七卷本多種。而自丘氏書刊行，亦

混稱「文公《家禮》」，較諸原本尤廣用於世，反致使原本罕見流行
12。這個情況就猶如我們已找不到漢初《毛詩詁訓傳》，由於原書文

簡旨奧，不敷一般讀者使用，往往由後來者加以注解會通，做某種

程度的增修改編一樣，因此要為《家禮》找出一本正宗原版書反而

可遇不可求。

無可諱言的是，《家禮》自明洪武三年（ 1370 年）頒行天下以

                                                
10 《語類》卷 89。

11 盧仁淑《文公家禮及其對韓國禮學之影響》（臺北：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論文，自印本，周何先生指導， 1983 年）前編第三章第三節。

12 同前註，前編第二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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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凡關注禮教的地方官士紳者流，固然視之為端正禮俗、改良社

會的有益之作，以《家禮》為主衍生的一系列源流群書，實際獲得

的重視和反應卻不如預期。究其緣由，約有數端：

一、《家禮》長期糾纏於真偽爭議間

自明應鏞到清王懋竑，數百年來《家禮》不得不牽連於真偽爭

議中，學者或信或疑，莫衷一是。尤其當《四庫提要》、《續修四庫

提要》均採王懋竑說而主其偽，對《家禮》一書的公信力無異雪上

加霜。尊信者固予擁護，質疑者則摒棄不談。

二、《家禮》的簡易實用性仍不敷所需

以中國境內廣土眾民的條件來說，區域文化之多元、城鄉貧富

之差異可想而知。佔極大多數的農村人口，通常既缺乏經濟能力亦

不具文化教養，差可以「庶人無力為禮」一語說明。是故明呂坤嘗

云：「家禮，有家之禮，非家家之禮也。」 13誠哉斯言，蓋「家禮」

之家仍須具備一定的行禮能力，包含其財力，乃至認同於菁英文化

的價值觀。質實觀之，數百年間真正奉《家禮》為圭臬者，仍為躋

身社會金字塔中上層的士紳者流，如史傳屢書某人士「治喪不作佛

事，一遵文公《家禮》」，這類記事博得史官特書，適表現「一字之

褒榮於春華」的《春秋》深意，故並不能證明《家禮》的流行程度，

反而顯出其屬相對少數。比較而言，論者亦曾指出：

文公《家禮》在中國所發生之影響，實未若韓國之深遠。當韓
國李朝之時，士大夫始終謹守此書，奉為圭臬，而學術界對於
家禮之研究亦風行一時，導致禮學派 14之形成與發展，遂成當
世之顯學。 15

韓國李朝時代出現為數不少的《家禮》群書，即以「家禮」或「四

禮」為名。舉例言之，如光海君時，沙溪金長生（ 1548∼ 1631）16所

                                                
13 《四禮疑》（臺南：莊嚴文化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冊 115）卷

一。

14 作者又云：「所謂禮學派，謂以文公《家禮》為探究主題而形成之學派也。」

15 盧仁淑《文公家禮及其對韓國禮學之影響》（臺北：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論文，自印本，周何先生指導， 1983 年）序語。

16 字希元，號沙溪，朝鮮光州人。黃岡繼輝之子。明宗三年戊申生。備聞道義，

尤精禮學，與其子金集（1574∼ 1656）咸稱一代儒宗。參《續修四庫提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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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家禮輯覽》，即其中一部經典之作，是書旨在疏釋《家禮》，輯

錄當時韓國學者之見解，並參酌韓國俗制，予以彙編融通 17。因此

以始在中土境內似只敷布於

三、《家禮》並未能真正深入社會基層

參照丘濬《家禮儀節‧序》「《家禮》不行」的說法，箇中消

息殊堪玩味。可想而知的是，《家禮》至明初固然蒙朝廷詔告頒行

天下，然而這在皇朝肇建之初，它和「改正朔、易服色」等例行節

目無別，往往只是樹立新政權形象的政治手段之一，其象徵意義每

大過於實質意義。《家禮》固自許成為「常民禮儀的通俗範本」，現

實當中被視為「所教對象」的民眾卻往往懵然無知，僅依循一方慣

習隨俗行事。換言之，由上而下濡染播化的「禮」泰半不脫其尊貴

優雅的氣息，未必能敵得過常民大眾之「俗」無不滲透的親和周遍

力。儘管近代史傳不時有某人治喪「悉遵文公《家禮》」的記載，

從史家記述的角度揣摩，毋寧說它是特定價值批判下刻意標榜的結

果─說「某人遵行之」恰好反襯出「時人多不遵行」。另外像方志

也常說某地「冠、婚、喪、祭，悉遵文公《家禮》」，然而這話只能

看做門面之談，若不是過於籠統，就是有不負責任之嫌，或許也反

映一般方志記者不務精嚴的撰述態度。

儘管如此，朱子《家禮》對後世仍發生一定的影響：

一、對士人禮學的影響

朱子《家禮》前承司馬光《書儀》，而展現更多會通時變的精

神，南宋以降每為士人所踵武追蹤，後繼之作蜂出，大抵沿其四禮

格局，襲其儀式節文。其間有增繁加注者，有論說考訂者，亦間有

質疑問難者。舉例言之，如元人鄭泳所撰《鄭氏家儀》，「其書依五

禮分為五篇，蓋本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而損益之，並錄

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編次成書」 18。

盧仁淑研究亦曾指出，就韓國李朝時代以四禮為中心的主要禮

                                                                                                                                           
前註）〈經部‧禮類〉說。所著《家禮輯覽》十卷及《疑禮問解》四卷二書兼

具學術及實用價值，殆為現存韓國李朝禮類經典之作（盧仁淑《文公家禮及其

對韓國禮學之影響》頁 354）。

17 盧仁淑《文公家禮及其對韓國禮學之影響》頁 415。

18 《四庫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 25〈經部禮類存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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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看來，其時禮學特色為：一、家禮式之四禮研究頗盛；二、關於

喪、祭類之著述頗多 19。此間自可證明朱子《家禮》不但遠播異域，

其影響程度甚至不亞於中國本土。

二、對社會禮俗的影響

前已述及，朱子之所以撰述《家禮》，乃基於對禮文的重視，

有意為尋常士民百姓之家制訂一套日用常行之禮，故其書表現出明

顯的會通性、實用性、簡易性。《家禮》失而復出、疑案定讞卻是

清初之事。按明丘濬《家禮儀節‧自序》稱，他在北仕中朝後，有

鑒於世人鮮行文公《家禮》，「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

而其事未易以行也」，這個說法自反映相當的社會現實。或可推知，

文公《家禮》固於明洪武三年（ 1370 年）即蒙朝廷詔告頒行天下的

寵遇，然而這在皇朝肇建之初，它和「改正朔、易服色」等例行節

目無別，往往只是樹立新政權形象的政治手法之一，其象徵意義可

能大過於實質意義。朱子所撰冠、昏、喪、祭諸禮，雖對於有志行

禮者具有指導、示範、參考作用；至如廣大的基層社會民眾，若非

經地方官吏士紳刻意倡導、教化、規勸，一般狀況下多仍隨俗而行，

受到閭閻習尚、僧道流風甚至民俗禁忌的制約。

第二節 元明清家禮學著作

元、明兩代家禮學的代表高峰當推丘濬《文公家禮儀節》，這

是在朱書的基礎上取其宏綱大節，進一步加強儀注與解說，以補充

原先極其簡要的內容。其他亦不乏可觀之作，茲依序列舉於後：

元鄭泳《鄭氏家儀》

鄭泳字仲潛，婺浦江義門鄭氏 20子弟。所著《鄭氏家儀》乃「遵

                                                
19 盧仁淑《文公家禮及其對韓國禮學之影響》（臺北：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論文，自印本，周何先生指導，1983 年）頁 364∼ 380。

20 入清全祖望嘗言及：「吾浙東世家鄭氏，至今猶稱繁富，然吾每見有從浦陽來

者，輒問鄭氏近日子弟若何？而人多言其子弟漸以失教，有好博弈者，有好爭訟

者，不特不能守先世同居之睦，抑且家聲日剝，為之悵然。天下盛極必有衰，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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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儀》、《家禮》，⋯⋯求其可行于今不悖于古者，并錄其家日用

常行之禮，編次成書」 21者。是編目錄悉遵《家禮》由通禮而冠昏

喪祭的次序，末附〈鄭氏祭田記〉、〈祠堂記〉、〈重刻祭田號畝記〉

等，最後纂附各圖。

明丘濬《文公家禮儀節》（以下簡稱「儀節」）八卷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明景泰五年（ 1454 年）進士。《明史》

本傳稱其「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22。

黃佐〈大學士丘公濬傳〉云：

⋯⋯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為考
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
見於傳註、語錄，學者率未易求，乃采其精切彙為二十篇，倣
《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述著甚富。⋯⋯所著《大學
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
以求至當，皆足傳世。 23

又按丘氏《儀節‧自序》稱「自少有志於禮學」，北仕中朝後有鑒

於世人鮮行文公《家禮》，「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而

其事未易以行也」，因而「取文公《家禮》本註，約為儀節，而易

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由此觀

之，丘氏《儀節》代表《家禮》之書內容的再簡易化─儀節愈為

詳明具體，文字更加淺顯易懂。丘氏所揭引用書目自《儀禮》以下

達四十種之多，其中官書包括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明《集

禮》，於宋以來私家著作亦涉獵廣泛 24，較諸朱子《家禮》五卷本，

                                                                                                                                           
氏自宋而元而明，以既於今，其衰亦非人力之所能禁，獨其家法之陵夷為可惜耳。」

見全祖望〈諸葛生義門銘〉，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孝友十二》卷 386（台

北：文海出版社影排本，第 20 冊，頁 11827）。

21 歐陽玄〈義門鄭氏家儀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經

部〉冊 114。

22 《明史》卷 181。

23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本）卷 14。

24 如朱子參定《古今家祭禮》、溫公《書儀》、韓魏公《古今祭式》、《三家禮》、

呂汲公《家祭儀》、高氏《厚終禮》、鄭氏《家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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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書則「衍以圖式，參酌編次」 25，擴充為八卷，基本上固不離前

書由通禮而冠昏喪祭的脈絡，各卷則包含儀節（及書式）、考證、

附圖三部分，篇幅愈為充溢。

《儀節》增附禮圖，尤其值得注意。禮學向為攸關名物制度的

實學，除了藉文字載籍傳承之外，「繪圖法」顯屬不可或缺的輔助

手段 26。中國至遲在漢、魏之際已有禮圖問世，爾後紛至迭出。禮

圖目驗最能了然，往往具有文字敘述所不及的說明效果。惟今傳諸

家禮圖未盡精覈，有待董理 27。清《四庫提要》既疑《家禮》非朱

子所作，復詆及《儀節》附圖：

惟所稱《文公家禮》五卷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作
者，多不合於本書，⋯⋯又圖散於各章之中，龐雜錯落，殊無
倫敘。 28

於別本《儀節》下又批云：「其圖尤為猥瑣，送葬圖中至畫四僧導

四樂工鼓吹而隨之，真無知之坊賈所為矣。」 29《儀節》禮圖固粗

糙無可取，附圖之舉卻值得肯定，同鄉薛有孚遂繼之而作四禮圖，

頗得稱許：

瓊山薛有孚氏教吾邑，嘗取朱子冠昏喪祭書（按：當即指《家
禮》），參以丘氏《儀節》，編為四圖，詳盡明白，據圖以觀者，
真如身出其間而與之周旋也，先生教人導俗之意，可謂得其本
矣。 30

然而丘書自非全無缺點，清郭嵩燾嘗指出：

邱氏所訂《家禮》為今世通行本，頗刪削原文，參以己意，而
益病其繁，亦疑其增損之或未盡當。 31

                                                
25 清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臺北：廣文書局，《書目叢編》本）卷 1 頁 13。

26 清陳澧（1810∼ 1882）嘗論《儀禮》研治法有三，即分節、繪圖與釋例（《東

塾讀書記》，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卷 8）。

27 近年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周聰俊教授甫致力於傳統禮圖研究。

28 《四庫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 25〈經部禮類存目三〉。

29 同前註。

30 明張岳〈題薛氏四禮圖後〉，《小山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

書》本）卷 17。

31 〈校訂朱子家禮序〉，《養知書屋文集》卷 6，清光緒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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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者，其書既名為「儀節」，篇末卷八卻錄有大量文書範例，固為

人家實用計，卻顯然夾雜「書儀」類著作的用意，體例稍嫌蹖駁。

丘氏《儀節》書出，自是近代家禮學的一座重要里程碑，首先

可說消除了《家禮》「獨恨無人作鄭《箋》」的缺憾；再者，對於《家

禮》版本流傳亦有頗明顯的取代作用；其三，後人行禮往往將《家

禮》與《儀節》二書並提，也表示《儀節》之於《家禮》確有參考

佐證的加成效益 32。

明宋纁《四禮初稿》四卷

宋纁，字伯敬，河南商丘人，明嘉靖三十八年（ 1559 年）進士。

繼朱子《家禮》、丘濬《儀節》之後，於萬曆年間「乃彙諸家禮書

參互考訂」 33，「省其繁重，為《四禮初稿》，大要不失朱子本意」，

陳弘謀以為是書「節目簡易」，「宜於中原寒素之家，尤宜於邊方側

陋之族」 34。

明呂坤《四禮疑》五卷、《四禮翼》四卷

呂坤（ 1536∼ 1618）字叔簡，號新吾，河南寧陵人 35，明萬曆

二年（ 1574 年）進士，歷官山西巡撫。《明史》本傳稱其「剛介峭

直，留意正學，⋯⋯所著述多出新意」 36。所撰《四禮疑》五卷，

按《四庫提要》云：「是書首載通禮一卷，冠婚喪祭各一卷，意在

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學，其大旨亦本於《書儀》、《家禮》」，惟《提

                                                
32 相關傳記如：「公劉氏，諱鈗，字汝中，別號西橋，青州壽光縣洋河里人。⋯ ⋯

弘治庚戌三月，（父）文和一疾不起，公每哭幾頓絕，喪葬酌取《厚終禮》及《文

公家禮》、《家禮儀節》行之，弔者、送者靡不健仰。」（李開先〈資善大夫太常

寺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西橋劉公鈗墓誌銘〉，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 22，臺北：

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本，頁 110-106）據此可見一斑。

33 宋氏《四禮初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序語。

34 〈重刊四禮序〉，《雲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

29 之 12。

35 詳參馬濤《呂坤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36 《明史》卷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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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無微辭，以為此書「好用臆說」、「輕於疑古」 37。

明韓承祚《四禮集說》八卷

韓承祚《四禮集說》成書於明萬曆四十年（ 1612 年），「大約宗

朱子《家禮》而參以明《會典》，冠婚喪祭以次分條，雜述前人之

儀，而圖說、儀注、祝文等因類附焉」 38。

明呂維祺《四禮約言》四卷

呂維祺（ 1587∼ 1641）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明萬曆

四十一年（ 1613 年）進士，擢吏部主事。著有《四禮約言》。

在丘濬之後，上述不少《家禮》類著作都出現在神宗萬曆年間，

或許隱含有特定的時代社會背景因素。一時間雖沒有直接證據，但

是神宗朝乃明代政治急轉直下的關鍵殆無可疑，當時國政吏治日益

腐敗，時人多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漸致學術空疏，人心茫然。當

社會普遍出現這種負面現象，或許適足以刺激若干知識份子的危機

感，從而有意由提倡民間四禮著手，以具體踐履的方式激濁揚清。

清李塨《學記》五卷

李塨（ 1659∼ 1733）《學記》書名似無關家禮，實則經《四庫

提要》指出：「是編乃所定家儀，一曰冠，二曰婚，三曰喪，四曰

祭，五曰士相見。」又云：「塨學術出於顏元，其禮樂之學則出自

毛奇齡；奇齡講禮好言諧俗，故是編亦多主簡易。」 39較諸各本家

禮群書咸以冠婚喪祭為主，此書反而因另揭〈士相見禮〉而獨為張

潮所重，特意將之摘錄於《昭代叢書》內。

清王復禮《家禮辨定》十卷

王復禮，字需人，號草堂，浙江錢塘人。所著《家禮辨定》十

                                                
37 《四庫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 25〈經部禮類存目三〉。

38 《四庫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 25〈經部禮類存目三〉。

39 《四庫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 25〈經部禮類存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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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因朱子《家禮》而增損之，仍分冠婚喪祭四類」，每類依序出

以「事宜」、「辨論」、「人鑑」、「律例」、「擇日」及「啟式」，特點

則在於刪去繁文與圖式 40。王氏於《家禮》群書概有微辭：「及閱《家

禮》，見其儀節之繁，圖像之贅，言今不徵于古，引古有戾于今，

文公不應若是，畜疑久焉。」 41「⋯⋯何以五百年中並無一人為之

另行編輯？即有《家禮疑》、《家禮酌》、《家禮儀節》、《集要》、《（四

禮）約言》、《齊家寶要》等，不過刪繁就簡，發明甚少。」 42可知

《辨定》一書展現較多的批判改革精神。

清王心敬《四禮寧儉編》一卷

王心敬（ 1656∼ 1738）字爾緝，號豐川先生，陜西鄠縣人。清

諸生。著有《家禮甯儉編（或作「篇」）》一卷，係「取前人所傳《家

禮》纂本更為刪易，務從省約，又名『豐川家規』，蓋所以教其子

弟者」。 43他身為二曲先生李容弟子，因傳承關學切近篤實之旨。

清顧廣譽《四禮榷疑》八卷

顧廣譽（ 1800∼1867）字惟康，號訪溪，平湖人。按朱記榮所

序，《四禮榷疑》之作「其於冠昏喪祭，必本之於禮經，而推之於

通禮。貫串乎歷代之沿革，以箸其變禮之漸；而又準乎倫常之理，

以定其折衷」，一則「攷諸古而不泥於古」，一則「便於時而不徇於

時」 44。又按俞樾〈序〉云：

先生初定是書，實先具儀節，各繫以說，而以附論終焉，後乃
專取附論損益之，成此八卷，則儀節不復存矣。 45

然則此書最初先經一番類似「初編」或「長編」的寫作準備過程，

或說初有意於董理儀節，爾後對儀節纖悉既已掌握純熟，則轉而致

                                                
40 《四庫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 25〈經部禮類存目三〉。

41 《家禮辨定》（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序語。

42 見前書卷首〈家禮或問十則〉。

43 《四庫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 25〈經部禮類存目三〉。

44 〈四禮榷疑序〉，《槐廬叢書》本。

45 〈顧訪溪四禮搉疑序〉，《春在堂雜文三編》卷 3，《春在堂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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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進一步的論說批判，其興趣已不止在提供範例，而是較論是非

了。

第三章 家禮源流群書考異

如前所述，朱子《家禮》遠紹《儀禮》，上承司馬光《書儀》，

下開後世家禮（四禮）群書，就中國傳統禮俗學發展的角度觀之，

洵為折衷古今，會通禮俗，具有鮮明的標誌意義。因此《家禮》頗

可視為參考比較的基準，據以探討古今禮俗的變遷概貌。下文即依

冠昏喪祭之序，舉例略述其間的若干變化，更為細密周延的研究，

且俟來日各立專題以從事之。

一般而言，後世承襲朱子《家禮》諸作，均以民家日用常行之

四禮─冠昏喪祭為主，而附帶敘及通禮，此即全然遵照朱書格局

者，其書名亦往往標以「家禮」。亦有不及通禮而臚列冠昏喪祭者，

則往往標舉「四禮」為名。少數特例如清黃本驥《三禮從今》三卷，

題曰「三禮」非一般所指，而是「冠禮久已不行 46，因於《吾學錄》

中抽出昏、喪、祭三項，約之又約，各彙一卷」 47，蓋由於冠禮不

行之現實問題，就事論事，故僅敘及其餘三禮。此外朝鮮朴世采撰

有《三禮儀》三卷，此「三禮」則是於四禮中扣除喪禮而言，乃由

於「光海君時，沙溪金長生（1548∼ 1631） 48，就申義慶所編《喪

禮備要》一書重加增損，節目纖悉，上下通用，惟於冠、昏、祭三

                                                
46 中唐以來，傳統冠禮久為世人所輕，近世民間尤多易以冠婚並舉之方式，致

使冠禮日趨消沉。詳參李隆獻先生《儀禮士冠禮研究（二）─先秦成年禮與

後世成年禮的比較研究》（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報告，民國 87 年）。

47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續修四庫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經部‧禮類〉。

48 字希元，號沙溪，朝鮮光州人。黃岡繼輝之子。明宗三年戊申生。備聞道義，

尤精禮學，與其子金集（1574∼ 1656）咸稱一代儒宗。參《續修四庫提要》（同

前註）〈經部‧禮類〉說。所著《家禮輯覽》十卷及《疑禮問解》四卷二書兼

具學術及實用價值，殆為現存韓國李朝禮類經典之作（盧仁淑《文公家禮及其

對韓國禮學之影響》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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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未嘗輯有成書」 49之故。

第一節 冠禮考異

中國古代男冠女笄之禮，即人生通過儀式之一的成年禮。朱子

認為冠禮既富於意義，且簡便易行，值得提倡，他說：

若冠禮，是自家屋裏事，卻易行。向見南軒說冠禮難行。某云，
是自家屋裏事，關了門，將巾冠與子弟戴，有甚難！ 50

《家禮》冠禮儀節遠承《儀禮》，近採司馬氏《書儀》。在若干細節

上則忠實反映時代變化，如事前戒賓，主人與所戒者相見「如常

儀」，並「啜茶」。冠用時服。以酒代醴。賓字冠者時有〈字說〉51。

至於明丘濬《文公家禮儀節》卷二曾為女子笄禮補充兩條：「主

人以笄者見于祠堂」、「笄者見于尊長」。按三禮於女子笄禮敘述不

詳 52，〈士冠〉尚無見廟之文，女笄見尊長尤所未聞。

古人冠無常月。朱子則主張「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清王復

禮說亦近此，云：

冠子之月，自應生旺，秋冬衰颯，原非所宜，故夏用仲春，周
用歲首也。 53

第二節 婚禮考異

《家禮》婚齡定為「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

上限與古禮書同，下限則顯然顧及兩性一般生理成熟期，反較朝廷

令文「男十五、女十三聽其昏嫁」來得更合情理。

                                                
49 《續修四庫提要》（同前註）〈經部‧禮類〉。

50 《語類》卷 89。

51 參葉國良先生〈冠笄之禮的演變與字說興衰的關係〉，《臺大中文學報》（臺

北：臺灣大學中文系，2000 年 5 月）第 12 期。

52 僅見〈雜記下〉篇末「女雖未許嫁，南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

鬈首」數語。

53 《家禮辨定》（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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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幣本不告廟，丘濬《儀節》卷三據《儀禮‧士昏》納徵辭稱

「先人之禮」，而補以「主人以書告于祠堂」、「婿氏主人復以告于

祠堂」，做法係「以盤子盛書（及幣帛）置香案上」，行事尚稱簡便，

惟前一節納采之際即曾奉書告祠堂，納徵是否須再行之，猶可商討。

《儀禮‧士昏》六禮齊備，《家禮》則以務實態度將「問名」「納

吉」省併，依禮猶主親迎 54，而強調親迎之夕縱使婿至婦家，「不當

見婦母及諸親及設酒饌」；直待成婚三日婦見祠堂之明日，婿始往

見婦之父母。由此可見，朱子對於夫婦雙方角色地位區別甚嚴，禮

制上容或從宜，禮意上則絲毫未有鬆懈。

《家禮》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日見祠堂，蓋由於「古者三月而

廟見，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日」 55，然其程序先後遵《儀禮》而未

改。惟明《會典》二者互乙，改為婦至次日先見廟後見舅姑，明宋

纁《四禮初稿》從之。平心而論，《家禮》固有意更張，卻儘可能

審慎保守，不輕改古制；而明《會典》的改動似更能因應後世社會

的實質變化。因為古之士人僅得祭一代、奉一禰廟，舅姑在即得見

舅姑，舅姑既沒則改見於廟；後世一般民家祭及四親，即令舅姑健

在，祠堂內尚有精神地位愈隆的列祖列宗。總以尊卑論，則宋纁改

「見祠堂」在「見舅姑」之前，確實有「不惟婦之謁見不失先後之

序，於舅姑之心亦庶乎其相安矣」 56的道理。

第三節 喪禮考異

《儀禮》、《禮記》之學，向以喪禮、喪服為重，一則由於吉凶

禮異，凶喪之禮行於送終，倉促迫遽之間每多禁忌，其慣習最難打

破；加之以中國人孝親、敬宗的觀念最重，每每藉喪服制度敘親疏

遠近。先秦以來儒家即倡言三年之喪，固不免遭受「厚葬久喪」的

                                                
54 大凡禮書必提供理想式的行禮標準，現實生活中的實行率則另當別論，昏禮

親迎一事亦復如此。請參拙作〈近代民間婚禮或不親迎問題之研究〉，《文史哲

學報》（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2000 年 6 月）第 52 期。

55 《語類》卷 89 另載：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

「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

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

56 《四禮初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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譏彈，歷朝亦間有因當政者的好尚不同而倡行「薄葬短喪」 57者，

然而喪禮在中國文化當中佔有相當的比重，確為不爭之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後世喪禮頗受佛、道二氏及民俗機制的影響，

在儀節方式甚至精神風貌上，都與禮書定制頗有出入。若以古禮為

經常，時俗為變異，可顯見朱子身為士夫決意扞衛禮本的襟懷，這

表現在若干方面：

一、土葬╱火葬

自古中原禮義之邦通行土葬，如《禮記‧檀弓》即有「葬也者，

藏也」、「骨肉歸復于土」、「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等說法，此間顯

示中國人身為農業民族對土地的依戀，亦兼顧其「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的孝道觀念。迨及佛教傳入中土，始引進荼毘（火

葬）之法，在南方漸有貧寒之家迫於無力舉殮，因而貿然犯諱改行

火葬者。時至宋世，更受到遼、夏、金異族火葬習俗的沾染，民間

百姓不復以火葬為大不韙 58。反觀朱子《家禮》一本其弘儒排佛的

立場，在喪禮上嚴守古制，於治葬一節，縷述擇葬地、開塋域、穿

壙穴、作灰隔諸事 59。

二、儒禮╱僧道

按清蘇惇元嘗撰《四禮從宜》四卷，其〈喪禮總論〉即「引司

馬溫公、真文忠、曹月川諸人之說，極以喪禮用二氏為非，並以用

樂及客飲酒為不合」 60，據此亦可窺知時俗之弊。近代民間喪禮多

用二氏，已為不爭之事實，值此同時，我們則看到傳統士大夫力圖

以古禮矯枉救弊的種種努力。朱子《家禮》仍恪守葬後三虞、卒哭

等舊制，此下士人亦紛紛效法從事，如明張昇，字叔暉，貴為太皇

                                                
57 如漢文帝、曹魏父子皆其例。

58 遼、夏、金等少數民族盛行火葬，致使北宋火葬首先風行自鄰近遼國、人眾

地狹的河東地區。（吳寶琪〈試析宋代育婚喪俗的成因〉，《北京師範大學學報》

1989 年第 5 期，頁 98）

59 「先生殯其長子，⋯⋯就寒泉菴西向殯。掘地深二尺，闊三四尺，內以火磚

鋪砌，用石灰重重遍塗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語類》卷 89）

60 《續修四庫提要》（同前註）〈經部‧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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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季兄，臨終召諸子，語之曰：

喪事不可干朝廷，宜從節儉，依《文公家禮》，無作佛事；無
徇世俗為葬儀，費財勞人；無久停柩于家；毋煩費親戚朋友；
葬宜深坎，毋高為墳塋。 61

又如清邵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即學者所稱念魯先生。「居祖、

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召僧七七日陳梵誦，經營窀穸，必誠必信，

一慟盡哀。」 62他如倪我端，字郢客，初名野王，字古期。「閒與浮

屠、道士還往，然臨終誡其子不得作佛事，其守正若是。」 63此類

事例屢見於近代史傳，正與民間流行的七七、百日之俗 64形成鮮明

對照，令人感受到士禮與民俗之間的強烈拉鋸。

喪期方面，《家禮》云：「大祥之後，中月而禫。」其下注曰：

「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考之《語類》，朱

子在這個問題上卻不免徘徊，他說：

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
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為當。看來
而今喪禮須當從《儀禮》為正。 65

喪禮從始死直至期滿除喪，依古禮既長達二十五月之久，其間

事多儀繁，極其複雜。《家禮》大體遵從《儀禮》節目，能做到化

繁為簡，有條不紊，正符合朱子之說：

今之冠昏禮易行，喪祭禮繁多，所以難行。使聖人復出，亦必
理會教簡要易行。 66

                                                
61 李賢〈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惠安伯永城張公壙誌〉，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 3，

臺北：明文書局，頁 109-108。

62 朱筠〈邵廷采墓表〉，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406，台北：文海出版

社影排本第 21 冊，頁 12309。

63 朱彝尊〈倪我端墓誌銘〉，《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414，同前註，頁 12520。

64 喪事做七及百日奠祭，本非古禮所有，大約在中古時期受釋、道影響而相沿

成風。近代士子亦不乏權宜接納之見，如明呂柟以為：「數七而奠，亦所以聯

民厚俗也。」（《涇野先生禮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本，卷 2）

65 《語類》卷 89。

66 《語類》卷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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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據門人所記先生葬長子喪儀如下：

銘旌，埋銘，魂轎，柩止用紫蓋。盡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
長四尺，闊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字面相合，
以鐵束之，置於壙上。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
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
之。 67

要之，其行事內容與《家禮》大致吻合。

較諸其他專禮，喪禮是最為保守不輕改易的，不過《家禮》群

書間仍存在不少差異現象，在此姑略舉數例以說明之。如為死者飯

含之禮自古有之，《家禮》亦沿承不改，惟明宋纁持修正意見云：「禮

實以米、錢，俗用珠玉之類。珠玉誨盜，且於飯含之義無謂；米易

生蟲，尤為死者所忌。似不若實以使君子仁三枚為佳，蓋使君子仁

既可食，又能殺蟲故也。」68又如《家禮》本身有「明器等至，⋯⋯

藏明器等」之文，《語類》卻另有說法：

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
者一物。 69

明丘濬《儀節》卷五於既擇葬地之後補以「告啟期」，《儀禮》、

《書儀》俱有其事而《家禮》無之，明為撰人一時疏漏，當補無疑。

丘濬《儀節》卷六於三年終喪禫祭之後增附「改葬」一節，自

注云：「《家禮》無改葬，今采《集禮》補入」。二者歧異，當由於

《家禮》恪遵古制，古禮既無改葬情事，《家禮》亦無意別做文章；

然而後世中國東南方因風土人情之故，多流行二次葬，禮書之所以

立改葬一節，端為習俗實況的反映。

第四節 祭禮考異

古代社會實行宗法封建制度，祭祀權往往牽涉地位的繼承、政

權轉移，可謂攸關重大。相對而言，後世民家資源分配有限，民間

                                                
67 《語類》卷 89。

68 《四禮初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卷三。

69 《語類》卷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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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祭基本上以祖先崇拜和宗族認同為要旨，天地四方外神亦不與

焉，對象既較為單純，一般爭議多發生在士庶人家合當祭祖代數的

問題，自宋以來議論歧出。

朱子《家禮》於祭禮部分，敘及例行事項如：時祭用仲月、冬

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之祭、墓祭等。他曾談到：

今之祭禮，豈得是古人禮？⋯⋯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
公者減卻幾處。

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
竊去，亡之矣。 70

兩段文字結合比對，差可推知此所謂「祭禮」、「祭儀」應該就是指

《家禮》的祭禮部分。《語類》尚言及其他：

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
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
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 71

至丘濬《儀節》卷七末補以「焚黃告祭儀」、「祀土地」、「祀灶」等

節目，反映民間祭禮限制漸寬的歷史變化。

祭祖多寡的問題，後來依然眾說紛紜。明呂柟以為：「如《家

禮》之說，援古則似僭，通眾則尊卑混淆。故程氏禮（祭四代）則

近經。」明徐霈則以為祀始祖乃人情之不容已，故反面批評：「《文

公家禮儀節》惟四代，不祭始祖，其于合族維宗之義似缺然矣。」
72就在禮家議而不決的同時，呂柟續談到當時狀況說：

今天下閭閻庶民多畫神主于軸；其譜牒可考之家，雖十世祖皆
祀之矣，未聞有禁也。 73

若其言屬實，可以想見的是，朝廷及知識分子每站在禮法立場制定

禮律，而民間社會有時卻自覺或不自覺地附從流俗，只要官方不施

禁罰，老百姓自然會發揮「社會集體潛意識」的內在思考，於行禮

如儀之間做成不同於成文法、有別於經書義的選擇。

                                                
70 《語類》卷 90。

71 《語類》卷 90。

72 〈四禮議〉，《明文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七十五。

73 《涇野先生禮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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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語

本專題研究計畫執行為期一年，由於時間經驗所限，原初構想

未必能全然實踐。較具體的發現略有數端：

一、在《家禮》源流書目的搜羅整編方面，主要著力於近代書目及

方志，間而隨機掇拾史傳資料，成績尚差強人意（另詳本文附

錄）。可大致從書名推知其內容性質，由著作數量略窺近代自

《家禮》以下所衍生的學風傾向。

二、總言之，縱觀近代家禮學的發展大勢，可將現存幾部代表作立

為指標。北宋司馬遷《書儀》算是早期家禮、書儀之書經長期

醞釀發展後一次具示範性的集結，然而它本身的自主創造性並

不那麼明顯。接著南宋朱熹《家禮》始為「人家禮書」提出基

本而完整的的體例架構，清楚標明「冠昏喪祭」四種人生禮儀

的連屬性與重要性，從而開出禮學研究的一個方向。換言之，

朱子《家禮》的出現，在當時，標誌民間士庶之家常行四禮的

獨立與成熟；對後來，朱子《家禮》固非精完定本，卻為近代

家禮學的發展奠立規模。至於明丘濬《家禮儀節》致力於加注

作解，則顯示朱書相當程度地被「典範化」。

三、朱子《家禮》所議四禮，以古制為藍本，以時俗為參酌，體現

務實而勇於新變的合理創造精神。這使得禮儀成為可被討論批

評的議題，一掃過往惟古經舊典是從的局面。此下《家禮》群

書所展開的禮俗新風貌，自是士人智慧配合時代步伐而與日俱

進、生生不息的創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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